
臺中市大里區光榮國民中學教科書遴選公告 

110學年度光榮國中教科書遴選辦法 

一、依據 

   中華民國 108年 3月 8日中市教小字第 1080025233號函「臺中市政府教育

局輔導本市國民中小學教科圖書選用及採購作業要點」及臺中市立光榮國

民中學教科圖書遴選實施要點訂定之。 

二、目的： 

    順利教科圖書遴選作業進行，依合法、公平、公開、公正、客觀及專業之

原則，遴選適合本校課程及學生使用之教科圖書。 

三、承辦單位：教務處 

四、說明： 

(一). 經教育部審核通過，有意參加遴選作業之教科書商，依規定辦理。 

(二). 評選之教科書皆須經教育部審核通過，取得審定執照且未逾期限之教

科圖書。 

(三). 參加本校教科書遴選之教科圖書出版業者，須出具遵守「公平交易委

員會對於國民中小學教科書銷售行為之規範說明」之書面聲明。 

(四). 樣書送達日期：學校公告評選日期前一個月內。 

(五). 樣書上架地點：本校圖書館及各大辦公室、視聽教室公開陳列。 

        樣書下架日期：評選結果公告後一個禮拜內。 

(六). 獲選出版社之樣書與 CD等附件須留本校備查。 

(七). 教師評選日期：學校於每年五月起選用，詳細日期以學校公告為準。

為求公平性：各家廠商可於公告選書日期前，個別教師空堂時徵得教師同

意，向老師宣傳說明新學年度教材特色。評選當週︰各家廠商不得進入校

園宣傳。 

(八). 評選方式：於選用一個月前，公告選用程序及時間表。 

甲、科目：七、八、九年級所有課程教科書科目。請將課本、習作、教師

手冊送本校展示。  

乙、即日起由本校各領域教師利用教學研究會討論，並自行前往指定地點

(圖書館、大辦公室)詳加閱覽各出版商所送樣書。依據『教科書評鑑

表』『各項評鑑標準』進行評鑑。於評選日期當週：領域時間召集該領

域所有任課老師(代課老師除外) 就『教科書評鑑表』內『各項評鑑標

準』進行評鑑。經統計教科書評鑑表項目及相關資料，決定教科書出

版社之順位表，送複選評審會議決議後，陳校長鑒核後公告該學年度

教科圖書使用之版本順位。 

(九). 有關教科圖書隨附之教具、教學媒體及其他物品，不納入評選項目。 

(十). 評選結果將擇期公告於臺中市教育局網路公告。 

(十一). 未入選之教科書，請於評選結果公告後一個禮拜內自行領回。逾期未

領回者，則由學校逕行處理，不得有異議。 



(十二). 經遴選採用者，仍須依市府教科書選用計畫與本校作業要點及時程相

關規定辦理採購。 

(十三). 評選結果公告後，如有發現不合本公告內容或相關評選規定之事項出

現並足以影響原評選結果時，本校得重新公告評選，原受評廠商不得有異

議。 

(十四). 教科圖書之選用與採購作業以分開辦理為原則。以代收代付方式辦

理，並於合約中明定由書商提供 2%之備用教科圖書、大字或點字之教科圖

書以利轉學生或特殊學生使用。 

(十五). 未盡事宜得另行修訂或補充之。 

 

五、教科書評選日程： 

(一). 教科書樣書自 110年 4月 6日 ~ 4月 30日，樣書展示→各出版社親

送教師、或在各辦公室指定點展示。 

(二). 教科書評選自 110年 5月 17日〜 5月 21日，初選評審會議 

(三). 若因教育部審查時程延遲，於評選日該科目仍沒有任一版本通過審

核，該科目將公告擇期評選。 

(四). 在教科書評選期間自 110年 5月 17日〜 5月 21日，各出版社人員及

相關代理書商勿進入校園。 

 

 本公告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另行修訂或補充之。 

 業務承辦人：教務處設備組 余瑞虔  

 連絡電話：04-24831428 分機 122  傳真號碼：04-24833611 

 地址：臺中市大里區東榮路 280號 

 

 


